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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法律

去年十二月初，溫哥華公民關懷社團

就在馬寶區建設臨時組合屋的決定向卑詩省

最高法院提出了司法復議，要求高院宣佈在

Heather以及西五十七街不允許建造臨時組

合屋或者撤銷臨時組合屋項目的許可證。待

此短文付之梨棗之時，法院或已一錘定音，

給出了裁決。今天就從司法的角度，淺談此

司法復議中值得注意的事項。

根據溫哥華市政府9月19以及21日公共

聽證會的會議記錄，市議員全票（02203號

投票）通過決議，修改劃區開發的市政規

定，有條件授予規劃開發許可委員會行使

自由決定權來加快用於支助民眾獲得低成本

住房項目的實施。條件是開發項目中百分之

七十的單元都將用於幫助民眾獲得低成本住

房。

那麼市政委員會移權給規劃開發許可委

員會是否合法呢？加拿大真正具有憲法地位

的政府是聯邦和省政府，1867年的英屬北美

法案（即加拿大的立國憲法）就是一部規範

了聯邦政府和紐賓士域省，新斯科捨省，安

省以及魁省的立法。各個城市的權力都是由

省政府進一步通過立法來確認其具體的權利

義務。在卑詩省，根據Local Government 

Act的第七部分, 市政委員會被允許移權給市

政委員，旗下委員會，地區官員或由市政委

員會創建的團體。

那麼這個所謂的自由決定權又是怎麼

回事？根據1999年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

Baker v. Canada,  當對於自由決定進行司法

復議的時候，“被劃為自由裁量權的決定只

能以有限的理由進行審查，如決策者的背信

行為，為不正當目的行使酌情權以及使用在

不相關的考量之上。”故，卑詩高院將只能

對建設臨時組合屋的相關性，動機以及目的

給予審查。當然控辯的焦點也可能集中在臨

時組合屋決定本身是不是符合自由裁量權的

定義。

所謂司法復議就是司法對行政，立法以

及其他公共機構行為進行合法，合憲性的審

查。在1998年安省教師聯會的判例中，法官

強調“實施立法帶來的根本性變化不可避免

會帶來激烈的辯論”，但是司法需要當心避

免成為立法院政治辯論的延伸。

馬寶區的司法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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